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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福興國中辦理審定本教科用書選用原則 

適用 108學年度起 

一、依據 103年 11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柒、實施要點/四、教學資源/(一)教科書選用〉，

訂定本校選用原則。 

二、本校基於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效果之提昇、教學目標之達成，本著民主參與、公平公開與加強服

務之原則，玆依據「彰化縣辦理國民中小學審定本教科用書選用採購作業注意事項」訂定本校教科

書選用原則。 

三、本校教科書之選購以教育部審定合格，領有執照且未逾期限之教科用書。 

四、本校依據課程（學科領域）研究發展委員會，成立教科用書選用採購小組，辦理教科用書選用採購

相關事項，工作說明（教科書選用流程說明）詳列。 

五、參與或曾參與各版本教科用書編審或適用之人員，不得擔任教科用書選用小組人員，但教育部    

所聘之教科用書審查委員不在此限。本校教師需提出證明由學校核定後，使得不參與選用教科    

用書。 

六、本校教科書之採購，應與教科用書選用作業分開處理，由採購組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以該出版公司為獨家供應廠商採限制性招標，並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相關程序辦理。 

七、辦理教科用書採購組人員應確實遵守「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 

八、本校採購教科用書時，應於合約書中明定由書商免費提供點字書及大字體教科用書，便於視障生使

用，其數量由學校提出；書商免費提供教師用書及教學指引、各學科各年級 2 ﹪備用書籍數量；

並隨時提供轉入學生購書之服務，凡本校學生（含轉入學生）於該學期中如需再購買時，亦得比照

合約單價辦理，不得以市價或高於合約單價販售。剩餘教科用書請書商自行到校取回，不再郵寄退

書。 

九、本校選用之教科用書，應以教育部核用公告之教學科目或學習領域為限，同一年級同一科目同一領

域於同一學年內以採用同一版本教科用書為原則。教師欲自編教材使用時，需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查通過，始得購買並選用合格之教科用書。 

十、本校選用之教科用書時，不得主動要求出版商贈送商品，對於出版商隨教科用書所贈教具或教學媒

體，應確認期為與課程或教學內容相關之軟、硬體器材，並應實際需要而決定，且限於學校內使用

之。 

十一、凡本校教職員工皆應拒絕出版商之任何口頭說明、邀約，應以學校主辦之說明會或研習會為主。

選用教科書時，應本著教師專業自主，職業道德良知判斷，教師間不互相影響主、客觀意識判斷，

使選用結果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以利學校教育長遠發展需要。 

十二、本校與書商訂約時，不宜援用書商之定型化合約，而應加入適當罰則，或加入該書商所投保之履

約保險公司保單影本，以保障學校、學生使用權益。書商應於每年 10月前請款完畢，請檢送合約

書、發票、相關議價證件（影本需加蓋公司章、負責人章），以促進選購過程之完滿。 

十三、本校採用及選購下學年教科用書時，應於每學年五、六月間，擇定日期以公開方式、流程辦理完

竣，其選用以及採購過程應列入紀錄，並以公文掛號視同公務文書歸檔妥為保存五年，俾供查核。 

十四、學校應主動公布該學年教科用書選用版本及書價於中廊或本校網站最新消息，以利學生家長      

查核選購參考之。 

十五、依教育部規定，領有審定合格教科用書證照使得參與選用會議，因此出版公司應將經教育部審定

合格教科用書證照影本（需加蓋公司章、負責人章），於每年上網公告選用時間後 10 日內，以公

文書方式掛號函寄本校文書組存查（以郵戳為憑），樣書請送學校彙整，請各出版公司注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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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辦理。各學年、各科目選用版本依優缺點列出選用順序名次表，獲得選用版本需通過學校課

程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表討論核定通過，送校長核定，待彰化縣政府統一辦理限制性招標（議

價）事宜，若選用版本未能於招標時提出審查合格執照，得由選用順位依序遞補之。 

十六、學校課程研究發展委員會應考慮課程聯貫性與學生學習知能及家長社區需求，於新學年開始八、

九年級各學科領域版本建議應沿用上學年用書籍，而七年級各領域教科用書辦理選用新教科用書

選用作業。若出版公司因不可抗力因素，停止供應新學年用書時，始得重新辦理該科目重新選用

新教科用書。 

十七、各領域選用新版本時，應將銜接課程教材納入新學年教學重點。 

十八、本選用原則得依需求調整，並報課發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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